
附件5
曲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6年青年人才专项
考生诚信承诺书
我已仔细阅读了《云南省曲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6年青年人才专项引才公告(含引才计划)》，清楚并理解其内容。在此，我郑重向引才单位及主管部门、事业单位公开引才工作主管机关作以下承诺，并自愿承担由本人原因所造成的一切后果与责任：
一、自觉遵守曲靖市事业单位公开引才工作人员的政策规定，并按规定完成引才相关程序。
[bookmark: _GoBack]二、保证符合报名及录（聘）用资格条件，真实、准确地提供本人个人信息、证明材料、证件等相关材料，准确填写有效的联系电话，并在公开引才期间保持联系畅通。不弄虚作假，不伪造、不使用假证明、假证书。所提交的证件证明材料信息真实有效且与引才岗位所需的条件一致。若本人填报虚假信息和提供虚假证件、证明材料的，一经查实，无条件同意取消引才资格。
三、不故意浪费引才资源。若本人自愿放弃资格复审、面试资格或录（聘）用等资格，一定按《公告》要求向引才单位及主管部门提交本人亲笔签名的自愿放弃申请书（表）；若被录（聘）用后，一定按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到引才单位报到、办理完人事关系转移（调动）、辞职手续，否则后果自负。
四、若有违反录（聘）用纪律或填报虚假报名信息、隐瞒个人真实情况等行为，一经查实，自报名起至录（聘）用期间的任何时候本人无条件同意引才单位、主管部门及事业单位公开引才工作主管机关取消笔试、面试、录（聘）用等资格。

对违反以上承诺，本人自愿承担所造成的一切后果与责任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考生签名（手印）：      
　年　　月    日
